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教职工驾乘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自觉佩戴安全头盔的交通安全、文明意识，切实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公安部交管局“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和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强电动自动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就加强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工作职责
各学院（部）、各单位要利用会议、网络、海报等方式及时将公安部交管局“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和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强电动自动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传达至每一位教职工，认真做好宣传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形成常态管理机制。
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驾乘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佩戴安全头盔，事关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幸福师大的建设。各学院（部）、各单位教职工，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勇于担当作为，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弘扬文明交通新风尚。同时，要通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以及微信朋友圈传转发桂林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倡议书》（附件）等形式，积极引导、劝导身边亲人、朋友，大家一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不闯灯”。
三、加强日常监管问效。
学校将加强对各校门和家属区进行管理。学校保卫人员在8月20日前对不佩戴安全头盔驾乘电动自动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人员进出校园和家属区的，要进行劝导、教育，确保本单位工作人员及来访人员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8月20日后，对未戴头盔驾乘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两轮摩托车的人员禁止电动自行车或两轮摩托车进入校园和家属区。对校园内和家属区内检查发现并核实不佩戴安全头盔的教职工人员，要详细记录当事人及其单位的信息，定期汇总报送学校精神文明办，校精神文明办将对此类不文明行为以通报形式发至各单位。对发现三次以上未戴头盔在校园或者家属区内驾乘电动车或两轮摩托车的，停办下一年度相关车辆通行证。





附件：桂林市关于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倡议书


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8月12日




桂林市关于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们：
[bookmark: _GoBack]文明交通是城市形象的名片、城市文明的标志，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参与、一起努力。在我市，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很多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但由于部分电动车驾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致使交通事故频发。据统计，2019年以来，我市共发生涉及两轮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5345起，受伤3408人，死亡80人，财产损失419.9万元。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70%左右，佩戴头盔是对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在此，我们郑重向您发出倡议： 
一、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提高自我防护能力，避免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二、驾乘电动自行车时，驾驶员和乘坐人员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
三、购买头盔时，一定要购买质量检验合格的安全头盔。
四、积极宣传教育身边亲人、朋友戴好头盔，发现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驾乘人员，请主动予以劝导。 
佩戴安全头盔，事情虽小，安全事大。生命只有一次，文明出行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营造文明、安全、畅通的交通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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